


（三）完成审批后项目即可立项，项目经费额度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会秘书

处决定。

（四）年度重大项目由理事会进行审核，批准后方可立项；

（五）专项基金项目，由专项基金执行委员会进行立项审批，报基金会秘书

处审批；

（六）获得批准正式立项的项目均遵守信息公开原则。

第四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七条 基金会推行项目负责人制度，对实施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项

目资金按时到位、项目运营通畅、项目成效显著、社会反响良好。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对管理所执行的项目负全责。其主要职责是：负责项目

实施方案的执行，落实项目配套资金的足额到位；负责项目年度实施计划、年度

经费预算的编制、报批和具体执行；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负责项目的自查验收

及验收材料准备，配合基金会项目部对项目进行检查和验收，及时向基金会报告

项目执行进展情况及其结果。

第九条 实行项目全过程监管制度。项目责任人要对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全

过程监管，确保项目按项目实施方案、实施计划有序推进。项目负责人对负责执

行的项目终身负责，接受国家审计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和基金会监事的监督。

第五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条 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深圳市瑞鹏公益基金会章程》、

《深圳市瑞鹏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项目资金进行

规范化管理。

第十一条 基金会对项目资金实行预算制管理。由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立项

建议书，编制项目经费预算，报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后，依据权限范围由基金会理

事长或秘书长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基金会依据项目实施方案付款条件、经费预算、项目进度、检查

与验收结果，向项目实施者拨付项目资金，项目实施单位向基金会提供合法、有

效的发票。



第十三条 项目实施方按预算对项目资金实行报账制管理。每笔开支必须经

项目负责人审核批准后方能报销，确保项目资金的合法、合理、规范、高效使用。

第六章 项目验收管理

第十四条 项目实施方在项目执行完毕的 3个月内对照项目实施方案，按要

求完成结项材料，并上报基金会秘书处，提请基金会开展项目验收。

第十五条 基金会秘书处收到结项材料的一个月内，对项目结项情况提出审

查意见。符合结项要求和标准，予以结项。

第七章 项目评估管理

第十六条 基金会秘书处可针对基金会的重要项目进行成效评估；重要项目

可指基金会核心品牌项目、运作周期超 5年以上、资金规模投入累计达 100 万元

以上；

第十七条 成效评估由秘书处负责，各项目团队配合，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

评估机构开展，以保证项目成效评估的三方独立性；

第十八条 评估结果应如实予以反馈至项目关联方，可按实际情况选择是否

进行评估结果公开；

第十九条 为增强基金会重大活动稳评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预

防和减少重大活动组织过程中涉稳事件的发生，确保重大活动安全顺利地组织实

施，在一定情况下须进行重大活动影响评估；

第二十条 基金会秘书处负责对重大活动或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二十一条 重大项目及活动在提交立项建议书时，必须填写完整重大活动

影响评估及风险应对策略，主要就该活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影响社会稳定的

风险及化解、管控风险的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估，做出低风险准予实施、中风

险暂缓实施、高风险不予实施的结论；

第二十二条 重大活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点从重大活动组织实施的合法

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四个方面进行评估。

（一）合法性评估

1、该活动的内容、形式及组织实施是否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2、主管部门对活动的组织是否得到批准。

（二）合理性评估

1、该活动的组织实施是否对社会有负面效应。

2、该活动的组织实施拟采取的安保措施和手段是否必要、适当。

（三）可行性评估

1、该活动的组织实施是否具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

2、该活动的组织实施是否会引发人员拥挤踩踏、火灾、治安案件等事件。

3、活动场地使用的水、电、气、热等方面是否存在安全风险。

4、活动场地临时搭建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5、天气等其它因素是否对活动安全造成影响。

6、活动场地周边环境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7、参与活动人员的医疗卫生保障措施是否到位。

8、参与活动人员的交通疏散措施是否到位。

（四）可控性评估

1、是否制定了风险防范化解工作预案或措施，是否成立了专门的安全隐患

排除或矛盾纠纷化解组织。

2、是否成立专门的维稳工作机构，跟进动态排查化解相关矛盾纠纷或隐患。

3、是否确定了风险防控措施责任人，责任是否得到有效落实。

第八章 项目信息管理

第二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利用基金会官方媒体或其他媒

体大力宣传基金会项目进展及其成效。

第二十四条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信息管理负责，项目执行过程中，及时且真

实反馈项目信息。结项后须汇整完整的项目材料移交秘书处进存档。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根据实际需要，基金会项目部可参照本办法，制定具体项目的

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经理事会审议，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本制度由深圳市瑞

鹏公益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